附件4

2026年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暨专项稽查工作分组方案

	地市
	稽查（检查）内容

	合肥、蚌埠
	房地产业方面（包括房地产企业市场行为、房地产经纪机构、房地产估价机构、物业服务企业市场行为和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、相关执业资格人员注册监管、老旧小区改造等）

	淮南、亳州
	

	淮北、宿州
	建筑业方面（包括【勘察、设计、图审、施工、监理、检测企业资质】及市场行为、招标投标、欠薪欠款以及相关执业资格人员注册监管、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等）

	阜阳、滁州
	

	黄山、宣城、广德
	安全方面（包括城镇燃气、城市【县城】供水、建筑施工安全【扬尘污染】、建筑垃圾、工程造价咨询、城乡房屋安全）

	池州、安庆、宿松
	

	六安、铜陵
	专项稽查（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保护、传统村落保护、城乡建设统计等）

	马鞍山、芜湖
	


备注：

　　1.建筑工程质量为跨部门联合抽查事项，具体检查方式、时间等由省质监总站商省直相关部门开展。

　　2.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监督检查由厅建设工程消防监管处单独组织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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